
查定課徵營業人使用行動支付及多媒體資訊服務機(KIOSK)適用租稅優惠作業規範修正重點圖示
對象：查定課徵營業人
(小規模營業人及營業性質特殊營業人，例如大眾化消費飲食店)

要件：行動支付或KIOSK

(1)原已申請現行租稅優惠→無須重新申請，繼續適用
(2)經稽徵機關停止適用→停止當季起算2季內不可重新申請
(3)銷售額達240萬元/季→不得申請或繼續適用
(4)115.1.1以後申請同時使用行動支付及KIOSK收款→須使用KIOSK申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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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5.1.1
115.3.31

(或核准第1季)

115.12.31
(或核准第4季) 116.6.30

(或核准第6季)

第1季至第4季累計行支銷售額

第1季至第4季累計查定銷售額
＜5%

核准後任1季

單季行支銷售額
單季查定銷售額＝0 或單季銷售額≧240萬

經核准者，其每月銷售額得不受使用發
票標準20萬元限制，按1%稅率查定課徵果效

修正本作業規範，自115.1.1生效，延長至
117.12.31修正法令

＜9% ……
第5季及第6季累計行支銷售額

第5季及第6季累計查定銷售額

第11季及第12季累計行支銷售額
第11季及第12季累計查定銷售額

< 21%

117.12.31

自次季停止適用
租稅優惠，符合規定者可於停
止當季起算2季後重新申請
惟單季銷售額達240萬元者

不得再重新申請

實際季度 1 2 3 4
第1至4季
檢核

5 6
7

(重新核准)
8

適用季度 1 2 3 4

停用

5 6

行支 6千 6千 6千 8千 2萬6千 5萬 10萬

查定(小規模1) 75萬 75萬 75萬 75萬 300萬
每月查定銷售額25萬元已逾使用發票標準，
應核定使用發票

查定(大眾化) 75萬 75萬 75萬 75萬 300萬 75萬 75萬

查定(小規模2) 16萬 16萬 16萬 16萬 64萬 16萬 16萬

累計行支比率 – – – –
1%;1%；4%
(<5%)

–
10%；47%
(>9%)


